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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及其意义

法人的人格是指法人具有的类似于自然人的独立法律主体资格。赋予特定的社会组织体

以独立的权利义务主体资格始于罗马法, 至中世纪时产生了法人的独立财产制和有限责任

制。〔1〕而今赋予法人以独立人格已成为世界各国法律普遍确认的一项原则。法人独立人格的

基本内涵应当包括:法人与其成员的财产彼此独立; 出资人的有限责任与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

统一;出资人对出资财产经营管理权的放弃与法人经营自主权的确立。

法人为有团体名义之多数人的集合法律主体, 而自然人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律主

体。〔2〕法律之所以拟制一个与自然人相对应的集合性权利义务主体并赋予独立人格, 乃是法

人主体资格的确认适应了人类社会发展对法律之所需; 法人制度之所以得以建立乃是因为法

人与其成员的双重分离实现了以法人为中心的法人出资者群体与法人债权人群体的两极利益

的平衡,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价值; 法人制度之所以在世界各国推行和发展,乃是因为法

人制度建立的公平权益体系赢得了社会不同利益的法律主体群体对法人独立人格的承认与赞

誉。法人制度建立的公平权益体系是: 1. 法人的出资者通过将其出资的财产移交给法人组织

体并承认法人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换取了法人的债权人群体对出资人仅对法人债务负有限

责任的容忍。这是法人与其成员财产权层次上的分离。2. 法人出资者在获得对法人债务仅负

有限责任的超然优势法律地位的同时, 将其对法人出资财产的经营权让渡给了一个法人债权

人相对信任的专业部门——法人机关,从而获得了债权人群体对与法人的交易安全信任。这是

法人与其成员经营权层次上的分离。由此可见, 法人与其成员的双重分离是法人人格确立的基

础与前提,而法人的独立人格一旦确立即在法人成员与法人的债权人之间筑起一道法律屏障,

使得债权人不能越过法人直接向法人成员追究债务责任,法人成员也不能取代法人的地位直

接与法人的债权人发生法律关系。

法人制度是人类立法技术的智慧结晶,法人人格的确认不仅实现了法律公平、正义的根本

价值目标,形成了法人出资者群体与法人债权人群体之间平衡的权益体系,而且极大地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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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法人作为加速“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 作为资本集中、资本

控制的有效手段,它使生产规模实现了“惊人的扩大”和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神奇的魔

力”; 〔3〕另一方面,法人的有限责任制又大大减轻了投资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进行商业投资

的经营风险;同时, 法人作为有其独立意志和利益的民事主体, 又简化了自然人之间的法律关

系,适应了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数百年来,法人制度在资本集中、减少风险、保险利润等方面

发挥着其他法律主体所不能替代的巨大作用。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法人形式运用的深入与广泛,法人的人格特性在实际社会生

活运行中出现了种种变异, 因为法人的运作毕竟依赖于其背后的自然人,法人人格的确立虽然

在法人成员与法人的债权人之间筑起了一道法律屏障,但并未割断法人成员与法人之间的“脐

带”。相反,法人成员总是对法人享有出资所派生的各种权利,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目的,法人

成员于是便利用出资权滥用法人人格从事各种不正当行为,诸如虚假出资、滥设法人、背后操

纵等,行为人借此一方面坐享法人制度赋予的“超然”优势法律地位,逃避法律规定或契约约定

的义务,另一方面其不法行为一旦受到司法机关追究时,出资人往往又以法人外壳为档箭牌,

主张仅承担出资范围内的有限责任。实际经济生活中异化法人人格的种种行为使得法人人格

得以确立与运行的法律支点发生位移,使得法人作为独立人格的内在因素受到毁损或泯灭,从

而使得法人制度框架下的出资人群体与债权人群体之间的权益平衡格局发生倾斜, 这就必然

导致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建立。正如日本学者大隅健一郎先生所言:如果法人之设立出于不法

目的,或有违建立法人制度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根本价值, 法律自然有权剥夺法人的人格而

否认法人之存在。〔4〕美国法官 Sanbor n在一判决书中所言更为经典: “以目前的权力状态下,

如果可以建立一个一般规则的话,那么这个规则就是:一般而言,公司应该被看作法人而具有

独立的人格,除非有足够的相反的理由出现;然而公司为法人的特性如被作为损害公共利益、

使非法行为合法化、保护欺诈或为犯罪抗辩的工具, 那么,法律上则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

的数人组合体。”〔5〕

法人人格的否认实际上是对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特性的法人状态的一种揭示和确认,因此,

丧失法人人格特性的社会组织即使从程序上获得了形式上的主体资格,该社会组织实际上也

不过只是一个欺骗交易相对人的伪装的法人“外壳”,由此,自然不可能换取社会对该社会组织

法人人格的认可。这就是说,如果出资人一方面享有法人给予的投资有限责任的交易安全保

证,另一方面却不足额出资或无视法人独立人格而滥用法人人格, 那么,债权人就应当享有请

求司法机关否认法人人格, 责令出资人对法人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的权利。因为既然出资人不

愿足额出资或放弃对法人出资财产的所有权或经营管理权,那么出资人也就不应享有法人制

度给他提供的仅负有限责任的优势法律地位,即法人一旦丧失独立人格特性,法律就应否认已

丧失独立人格的法人的独立民事主体资格, 将原来法律赋予法人人格而给予出资人的诸如有

限责任等优越法律地位重新归还给债权人, 使法人外壳背后的出资者以个人财产直接对债权

人承担清偿债务责任。因为“法人制度的适用只有在和整个法律制度的目标不相矛盾时才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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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考虑的”。〔6〕这就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法理。

笔者认为,确立法人人格否认这一重要法律制度至少具有下面两方面的意义:

(一)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法人制度的必要、有益的补充。法人人格否认的本质,是当法人

运用背离法律赋予法人人格的原始初衷即公平、平等、正义而为他人控制或操纵,已不再具有

独立性时,法律将无视法人的独立人格而追究法人背后的操纵者的法律责任。因此,这种法人

人格否认所引起的从法人人格确认向法人人格否认的复归并非是对整个法人制度的否定, 而

恰恰是对法人人格本质的严格恪守。因为运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所否认的法人实际上已是一

个被控制了的失去独立性的法人空壳。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在特定条件下对社会公共利益

特别是债权人利益的合理与必要的保护手段,有效地维护了法人制度的健康发展,防止了法人

制度的价值目标不致偏向和被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仅不是法人制度的

否认,反而是法人制度的必要补充与升华, 正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证明并捍卫了法人制度的公

平性、合理性与正义性。

(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法人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诚如自然人的独立人格除有自然死亡

尚有宣告死亡制度予以取消一样,法人之独立人格除有消灭制度之外也应有否认制度,法人人

格之确认与法人人格之否认构成了法人制度的辩证统一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倘若没有法人

人格否认的制度, 法人制度必会成为某些出资人规避法律义务的保护伞。如果说在法人制度发

展的初期建立法人人格否认之制度尚不迫切,那么,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母子公司、关联企业的

出现和发展则使得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成为法人制度得以健康发展,不至于走向自我否定的关

键的一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弥补了单纯法人人格确认制度的固有缺陷,有效地防范了不法分

子利用法人的合法形式和有限责任的特性逃避承担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和债权人的利益, 使法律从形式上的公平合理走向了实质上的公平合理,极大地丰富了法人理

论,使法人制度更加丰富完善。

二、法人人格否认的历史发展及学说

法人人格否认最初为美国判例所首创,之后因其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遂为德、法、英等

国家和地区所仿效。日本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也藉法院之判例而推行法人人格否认制

度。可以说,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发展至今实际上已成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所共同认可的

法律原则。尽管两大法系国家在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上大都以规避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义务者

见多,但由有关判例却形成了不尽完全相同的理论学说。

法人人格之否认在英美法系国家形象地称之为“揭开法人团体的面纱”。这里所谓的“法人

团体的面纱”是英美法系国家关于法人团体理论学说的代名词。按照英美法系的法人团体理

论,法人对其债务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债权人不能穿越法人“面纱”追索法人背后的出资人的债

务责任。而“揭开法人的面纱”,即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不顾法人的有限责任特性,否认法

人独立法律主体资格, 直接责令法人背后的出资人承担法人的债务或义务。〔7〕但需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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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美法系国家至今一般仍承认法人的独立人格, 固守传统的法人有限责任原则, 法人人格

否认仅是作为例外由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例时来“揭开法人团体的面纱”。总的来看,英国法院在

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上较为谨慎和保守,而美国法院对此则较大胆和激进。英美法系“揭开法人

团体的面纱”适用的学说主要有:

(一)一体说。这一学说认为,一个公司是否为一个法人, 应视公司事实上是否符合一独立

法人的条件,若一公司经营一个事业即为一个法人, 若股东成立数个公司却经营同一事业, 则

数个公司应为一个法人。〔8〕有关这一学说的典型判例有美国州政府诉 Dal las L iquor W ar e-

hous No . 4一案。〔9〕。依照案发当时美国各州颁行的失业救济法规规定,一般雇主雇佣员工达

到八人以上时,须为所雇员工提供失业救济基金,而本案被告为了逃避失业救济法规规定的义

务,虽经营同一事业,但却为此同时设立了四个股份均为其所有、业务均由其操纵但形式上彼

此独立的公司,从而使每一公司所雇佣的劳工低于失业救济法规规定的人数。州政府于是起诉

被告违反了该州的失业救济法规。审理此案的法院认为被告所组织的四个公司实为一个整体、

一个人格, 其之所以在形式上设为四个, 完全是为了逃避法定的提供失业救济基金的义务, 既

然被告所设的四个公司实际上为一个独立人格,且四个公司所雇佣的劳工总数已超过八人,被

告自应为其四个公司所雇佣的劳工提供失业救济基金,于是遂判令被告败诉,否认了四个公司

的独立法人资格。

(二)代理说。此说为美国学者 Pow ell首先提出,此说主张当法人人格的存在实际上仅仅

是背后操纵者的代理工具时,法院即应运用代理法则否认作为“代理人”的法人人格,判令背后

的“被代理人”承担被否认法人人格的“代理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10〕例如英国 Re. F . G

( F ilms) Ltd案, 〔11〕依照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本国影片在英国放映可享有较外国影片更为优

厚的待遇,而判定影片属于何国的标准是制作者。美国公司为了享受英国法律这一优厚待遇,

遂依英国法在英国设立了一家资本为 100英镑而其中 90英镑由美国公司总经理持有的影片

公司。该公司没有工作人员和所拍影片的必要资金, 其唯一和英国有联系的是其主营业所在英

国,后该公司将一部在美国公司财力支援下拍摄的影片以英国公司为制作人而要求英国政府

注册为英国影片, 但英国政府否认该影片为英国公司拍摄,并拒绝登记为英国影片。在诉讼中,

美国公司主张该影片公司依英国法设立,自应属英国公司,英国公司所拍摄影片自应为英国影

片,而美国公司之所以提供财政支援只是因为其是英国公司的代理人,然审理此案的英国法院

却认为,如果要用代理观念来说明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则英国影片公司只是美国公司拍摄

影片的代理人而已,英国影片公司的法人人格应被否认, 该影片在法律上应视为美国公司制

片,从而使美国公司借以英国公司的形式(法人人格)来规避英国法的计划归于破产。

(三)化身说。如果一个法人的独立仅仅是另一个法律主体的“空壳”,后者对前者的操纵与

控制如同“另一个自我”,则前者的法人人格应被否认。〔12〕如英国 Gilfo rd mo to r co. v. Ho 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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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13〕被告Horne 原为原告 Gil for d汽车公司的雇员, Ho rne 辞职之前曾与 Gil for d汽车公

司订有一合同,在合同中原告 Horne 承诺在双方约定的期间不从事与 Gilford 汽车公司竞争

的营业而抢拉 Gilford 汽车公司的顾客。然被告 H orne辞职后以其妻和另一名雇员为股东和

名义上的董事成立了一家公司, 该公司以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与原告 Gilford汽车公司竞争的营

业,于是 Gilford 汽车公司向法院请求发布以 Horne个人及其所控制的公司为对象的禁止执

行业务的禁令。英国法院认为 Horne所设立的公司只是其逃避合同义务的外衣和假体( glo ak

or sham) ,从而将公司视为 Horne的“另一个自我”( al terego )或称“化身”。由此法院将公司人

格予以否认, 视公司的行为即为 Horne的个人行为, 从而判令被告 Horne设立的公司禁止执

行与原告相竞争的营业。

大陆法系的德国将否认法人人格称为“直索”,即在特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令债权人穿越作

为债务人的法人的独立人格,径直向公司法人背后的股东追索。法院赋予债权人的这一权利,

人们通常称为“直索权”。〔14〕关于“直索”我国台湾学者黄立说:“直索 Durchgr if f指法人在法律

上之独立性排除, 假使其独立人格并不存在之情形, 法律政策上采纳直索理论乃是为了排除法

人作为独立权利主体之不良后果”。〔15〕另一大陆法系国家日本通称“否认法人格”。德国的“直

索”理论发展至今主要存在以下学说:

(一)滥用说。这一学说以德国法学家西内克( Rel f Serick)为代表,按照这一学说, 如果法

人的法律特性被故意滥用,从而完全背离了法人制度的目的,将会导致“直索”。〔16〕德国法院

1939年 12月 16日曾出这样一个判决,该案的被告是原告的代理人, 其意图将第三人赠与原

告的物品占为己有,但这明显违反了德国法关于代理人不得隐藏占有第三人赠与本人物品的

法律规定。被告为了实现其意图便设立了一家公司, 然后要求他代理进行法律行为的对方将赠

给原告的物品交给他所控制的公司。但被告实现上述意图后不久被原告发现,于是原告起诉请

求法院判令作为代理人的被告返还赠品,但原告却以赠品为公司所收并非自己所收为由进行

抗辩。法院认为被告滥用公司, 其所设公司纯粹是进行欺诈巧取赠品的工具,公司之法人人格

应当被否认, 否则有失法律的公正、正义,于是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赠品。〔17〕

(二)规范适用说。这一学说由德国法学家穆勒·沸赖恩费尔斯( Mueller Freienfels)首先

提出,后为 E·雷宾德( E·Rehbinder)等人发展和完善。这一学说认为规范(指法人独立人格

的规范)的适用只有证明自己的正义性时, 才为人所尊重。〔18〕德国法院也认为“资合公司的法

人性质只有在其使用和整个法律制度的目的不违背的情况下才是值得维护和尊重的”。〔19〕

(三)分离说。这一学说以德国法学家威廉( Wilhelm )为代表。这种学说从公司经营管理权

与股东出资财产所有权分离的原理出发,认为非董事股东若违反谨慎义务干预或操纵公司经

营时,股东即应对公司的经营后果承担法律责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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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20〕W ilhelm, K onz ernaussen R echt und Augameine s Pr ivatr echt , 1960.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 20卷,第 4页以下。

见德国《民事法律实践档案》(Ar chivfet rdlecivlist ls che prax ls)。

引自 Cohn & s ilml tis , L if ting the in the Comp ang Law s of the E urop ian Cont iri es, 12INT 'L & Comp. L. Q. 189.

见《法人的法律形成和现实》一书(Rechts formund Real itaea Jun st ischer Per soner) 1980年第 2版。

台湾政治大学《法学评论》第 40期。

参见《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320条。

刘兴善:《商法专论集》,第 280页。



日本关于法人人格否认原则源于下述一案的判决: X于 1961年 2月与 Y 公司签定了店

铺租赁契约, 将自己所有的某店铺出租给Y 公司,期限为 5年。Y 公司是 A为避税而设立的从

事电机产品销售的股份公司,但 Y 公司实质上为董事长A 的个人企业。1966年初, X向 A 提

出收回店铺的请求, A 随即向 X书面承诺将于当年 8月 19日前交还店铺, 然届期并没有兑现

承诺。于是X 以A 为被告提起返还店铺之诉讼,后经法院调解A 同意将店铺交付 X。但和解

达成后, A又主张 Y 公司正使用部分不予让出, 于是 X 再度以 Y公司为被告提起返还店铺的

诉讼。在诉讼中Y 公司主张返还店铺和解协议系A 与X 达成因而 Y公司自然不应受其约束。

地方法院以 A 与 X 达成和解协议时身份为 Y 公司的代表,因而 Y 公司应受和解协议约束为

由判决 Y 公司败诉。在上诉审中, 高等法院驳回了Y 公司上诉,维持原判,最后这一案件诉到

最高法院。日本最高法院对本案做出了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在社团法

人中,法人与其组成成员在法律上的人格当然是不一样的。即使在职员只有一人的情况下,也

同样如此。不过, 一般而言,法人人格的赋予是基于对社会中存在的团体价值进行评价的立法

政策,当它作为权利主体而表现时,必须基于法的技术。因此,在法人格已变得徒具形式,或者

为回避法律的适用,而被滥用时,对法人格的认可,并不符合赋予法人人格的本来目的,于是就

产生了否定法人人格的必要性”。“当公司的形态只不过是幌子而已,公司就是个人,个人就是

公司”的情况下,“作为做生意的对方通常并不清楚交易的实现是由公司来履行还是由个人来

履行。所以有必要保护对方的利益⋯⋯”。这样,“即使有以公司名义成立的交易,对方也可以

否定该公司的法人格, 就象没有法人人格一样, 只认定该交易中的个人行为, 并追究其个人的

责任。”〔21〕

从各国有关法人人格否认的学说与判例来看,法人人格否认的原则虽然已发展成为世界

各国所共同认可的法律原则,但是由此并未动摇法人制度在整个法律主体中的地位,赋予法人

组织以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这是社会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动力所在。与盛行的法人人格否

认的理论学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法人人格的否认却一贯采取相对

谨慎的态度, 在尊重法人独立人格的基础上仅把其适用视为一种例外。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

系列有关公司人格否认案件的判决中反复强调维持法人人格的重要性,认为法人人格否认制

度的产生,“不应该使我们轻率地和毫不限制地忽略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23〕与

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法人人格确认制度相比,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还十分稚嫩和年轻,但这也同

时意味着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

三、法人人格否认的本质及其适用条件

自从法人制度问世以来,法人的两大特性即法人财产的独立性和法人成员责任的有限性

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法人的独立人格及其法人出资者的有限责任

始终为各国司法机关所尊重,而作为法人制度必要补充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则进一步丰富和

完善了法人制度, 这一点根植于法人人格否认的本质。

何为法人人格否认的本质? 日本学者鸿常夫在对前述日本著名的法人人格否认一案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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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4〕,森本滋文。



决进行评说时所言,也许揭示了法人人格否认的本质:“所谓法人格否认的法理,是指按照法人

制度的目的,当认为某公司所保持的形式上的独立性违反了正义、平衡的理念时,或者公司所

具有的法的形式超越了法人格的目的, 非法地加以利用时, 并不全面否定公司的存在,而是在

认为它作为法人存在的同时,针对特定事例,否定其法人格的机能,以保障公司与股东在法律

上一视同仁的地位”。〔23〕由此, 笔者认为法人人格否认有三大内涵本质特征。

(一)法人人格否认的本质是否认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法人特性。法人人格否认不是从根本

上彻底、永久地取消法人的主体资格,“而是在认定它作为法人存在的同时,针对特定事例”,对

其法人特性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加以否认。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法人人格否认不同于法人被解

散或被撤销。法人被解散或被撤销是法人资格的绝对消灭,它是在法人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和社

会公共利益时被相应政府主管部门以命令撤销或被法院裁定予以解散,其法律后果是导致法

人人格全面、永久、彻底的消灭。法人人格的绝对否认属于传统民法和公司法必然规定的内容,

各国民法和公司法均早已确认。我国有关法律也作了明文规定,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

19条规定:“企业由于下列原因之一终止: (一)违反法律、法规被责令撤销。(二)政府有关主管

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解散⋯⋯”。与上述法人人格绝对消灭不同,法人人格否认是相

对否认法人人格,即在法人的人格被人为地不当滥用以至于背离法人制度的根本价值目标

——公平、正义时,否认实际上已被滥用者架空的法人形式上的独立人格,使法人背后的控制、

操纵者承担法人的法律责任。而一旦被否认的法人“空壳”恢复法律要求的实在性,法人的独立

人格依然会获得法律的承认。可见,法人人格否认理论所否认的是在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法人机

能,即法人的财产独立、责任独立、股东责任有限和经营自主的特性,使法人行为的责任直接及

于法人滥用者自身,以制止法人形式的滥用和维护法人制度追求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公平

与正义。

(二)法人人格否认的本质是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公平。如前所述,法人制度维持着以法人为

中心的法人出资人和法人债权人两大群体的利益平衡,这种法人制度追求的公平、正义则是通

过法人与其出资人财产独立、法人责任独立、法人出资人责任有限和法人经营自主等法人特性

来实现的。而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的出现却使法人制度维持的正义和公平严重失衡,于是,法人

人格否认制度应运而生。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通过对已失去独立人格的法人特性的否认,重新恢

复被扭曲的法人制度维持的正义与公平。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法律最高价值——公平、正义在

法人制度上的体现和反映。

(三)法人人格否认的本质是通过否认法人的特性追究法人人格滥用人的法律责任。法人

人格否认的适用揭开了罩在法人人格滥用人头上的法人“面纱”,使得法人的债权人可以穿越

法人人格筑起的有限责任屏障, 直接追究法人背后的滥用人的法律责任。从这种意义上讲,法

人人格否认实质上是对法人成员对法人债务负有限责任的否认,使法人成员对法人的法律行

为直接承担无限责任。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外一些学者也将法人人格的否认称之为法人的“严

格责任”〔24〕或“直索责任”。〔25〕

本文前述的法人人格否认的重大意义决定着我国应当移植这一法律制度。而在构架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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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前引〔12〕,王利明文。

参见范健、赵敏:《论公司法中的严格责任制度》,《中国法学》1995年第 4期。

前引〔4〕,森本滋文。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建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于规范新旧体制交替

中的企业运行秩序,防止和惩治各种滥用法人人格进行欺诈、逃避法定或约定义务的行为, 无

疑又十分急需。对此,笔者自信同仁不会有太大的异议。问题的关键是在国外“严格责任(此处

指法人的否认)还只是一种法律政策,而不能将其理解为已经十分精确并可以简单予以适用的

法律原则”〔27〕,我国怎样移植法人人格否认这一法律制度, 笔者以为,虽然将这一“洋人发明

物”植入我国国土存在如何符合本国“水土”等诸多问题, 但明确并能运用法人格否认的适用条

件实乃这一移植“手术”成败的关键。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表明, 法人人格的否认实际上是民法中法人的特殊有限责任(指

法人成员对法人债务所负的有限责任)向最初自然人的无限责任的复归,因为在法人被法律拟

制成独立人格之前,自然人法律主体对外原始即负无限责任。所以,民法中一般民事责任的构

成要件应当同样适用于法人人格的否认。据此, 笔者认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有以下

四个:

(一)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存在。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内容是法人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人

格特性丧失。而否认法人人格则是对已无独立人格状态的法人的一种揭示和确认。由于法人

人格否认制度源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所以,到目前为止, 法律中对法人人格滥用行为予以专门

规定的只有英国公司法案第 31条和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32条,而其他各国关于滥用法人

人格行为,则由各国法院根据正义、公平的理念去作个案评判。日本判定是否构成法人人格滥

用行为的实体法根据是民法典第 3条“不许可滥用权利”。德国判定是否构成法人人格滥用的

依据是法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民法典第 242条和 826条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善良风俗。笔者

认为,鉴于法人人格滥用行为复杂多样,很难穷尽列举,因而我国立法应对其作概括性定义,在

法人人格滥用行为表现尚不充分的目前,暂不作列举性规定, 以使滥用法人人格行为在立法上

呈开放性体系,包罗各种花样翻新的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

(二)法人人格滥用行为造成了实际民事损害。法人人格滥用行为造成的损害既可能是现

实的,也可能是潜在的;既可能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可能是法人的债权人的利益;而

受害人既可能是法人之外的第三人, 也可能是法人内部的其他成员,如母公司滥用子公司的法

人人格即损害了子公司的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为此, 西方许多国家还建立了“股东代表公司诉

讼制度”,规定小股东在公司人格被大股东操纵从而损害了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同意,直接代表公司对背后操纵公司的大股东提起诉讼。〔28〕一般而言,如果

仅有法人人格滥用行为而没有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规避和给他人造成实际损害, 法院并不

主动将法人人格予以否认。

(三)法人人格滥用行为与实际民事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存在是追究滥用

法人人格行为法律责任的基础,如果受害人不能证明滥用法人人格的不当行为与其损害之间

存在的因果关系, 那么,受害人也就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28〕

(四)法人人格滥用行为人必须存在规避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主观恶意。过失不会导致法人

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这是由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法人人格滥用就其性质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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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B. Gow er, P rmcip le s of Moder n Company Law . p571_ 613, 1979.

参见托马斯·拉尔瑟( Thom as Ralser) :《资合公司法》, 1983年德文版,第 203页。



是一种法律规避行为, 行为人故意利用其控制的一个法人实体去达到自然人无法获得的优惠

权利,或规避本应承担的法律义务。由于法律规避行为的特点是行为人精心处虑,手段花样繁

多,形式十分隐蔽, 所以,受害人要举证证明滥用法人格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十分困难。对

此,西方国家学者力主法院应放弃对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的主观要件的审查,只要原告能证明被

告实施了法人人格滥用行为就视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在有关延

期破产损害的典型一案中接受了这一观点。〔29〕

四、我国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及其例外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即是法人人格滥用行为。法人人格滥用行为是指故意滥用

法人人格规避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英国公司法规定可以适用法人

人格否认制度的法人人格滥用行为有三: 1. 股东故意混淆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的; 2. 公司

的高级职员以公司名义从事公司业务活动,或者以公司财产进行个人活动的(第 108条) ; 3.

公司股东降至法定最低限制以下持续达 6个月以上的(第 31条)。日本学者鸿常夫等人认为,

法人格否认“仅限于两种情况: 1. 公司人格被滥用; 2. 法人人格徒具形式”。滥用法人人格行为

包括故意滥用法人人格行为和客观滥用法人人格行为。“它分为两类: 1. 利用法人人格而隐蔽

地逃避法律的规定或者规避契约规定的义务; 2. 利用法人人格对债权人实施欺诈并造成损

害。前者又分为回避法律上契约上的义务, 不正当的劳动行为以及由于公司支配者的形态而形

成的公司的法律关系等;后者则分为为了回避债务而成立新的公司和资本过少”。“徒具形式事

例是指公司实质上被认为是个人企业, 具体来说: 1. 广义上是一人公司: 2. 公司与职工的业

务、财产,全部、持续地混在一起; 3. 完全无视股东大会等强制法的组织规定的行为。”〔30〕笔者

认为,上述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的分类具有借鉴意义, 但法人格徒具形式从广义上来看仍是法人

人格滥用行为,因此没有必要单独化出来自成一类。参考国外有关法人人格否认的立法、判例

与学说,法人人格滥用行为在理论上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类:

(一)虚设公司滥用法人行为。这种法人人格滥用行为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虚假出资,致使

公司法人资本不实而对债权人构成欺诈;另一种是虚拟股东,使集合性公司法人蜕化成“一人

公司”, 然后操纵虚假公司规避法律义务。

(二)法人与其成员财产混同行为。法人与其成员财产彼此独立是法人的人格特性之一,也

是法人成员对法人债务以出资为限负有限责任的基础。如果法人与其成员发生财产混同,法人

也就不再具有独立性, 不法行为人也极易滥用法人人格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和责任,这就需要否

认法人人格, 追究法人成员的法律责任。

(三)法人与其成员人格混同行为。法人虽然是由其成员出资集合组成的,但法人一旦被法

律赋予独立人格, 二者在法律上即是两个各具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倘若法人与其成员合二为

一,法人的独立人格即应剥离,而由其成员直接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法人与其成员人格混同的

主要表现是数个公司的董事、股东相同, 在我国即所谓的“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名为两个法

人,实为一个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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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前引〔4〕,森本滋文。

前引〔24〕,范健等文。



(四)不当操纵规避法律行为。这种法人人格滥用行为主要表现在母子公司领域,不当操纵

规避法律主要是通过资本控制和职能控制来实现的。不当操纵是否构成滥用法人人格,主要应

视此种行为是否规避了法律义务、责任。各国解决不当操纵行为的办法主要有规定公司董事的

诚信义务和确立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31〕

鉴于我国正在进行以公司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结合我国法人制度立法与司

法实践现实, 我们认为我国建立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重点规范下列法人人格滥用行为:

(一)虚假出资、滥设公司行为。公司是现代企业制度下法人的主要载体,而公司法人的股

东有限责任特性使得公司资本成为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的唯一保证,既然股东不再以自身

直接对公司债权人负责而以出资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那么股东就必须向公司法人提供

足够的资本, 以换取法律对公司独立人格的承认。倘若公司法人注册资本“水分”太大以致达不

到国家公司登记法规规定的最低资本限额,那么,这种名为法人的公司组织将因不具备必要的

财产而无独立人格,因此法律应当否认这种虚假法人的法人格,直接责令公司背后的股东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 由公司注册资本不实而导致的法人人格否认适用,首先应当“揭开”公司法人

“外壳”,追究公司背后的虚假出资股东的法律责任; 其次,将出资不足股东对公司的贷款视为

公司法人的注册资本; 其三,在否认公司人格并清偿了对债权人的债务之后, 若公司经过整顿

具备了公司法人最低资本, 公司的人格可以继续存续,否则应依法取消公司法人的主体资格。

(二)国有独资行政性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属“一人公司”范畴。“一人公司”自英国上议院

在 1897年萨洛蒙诉萨洛蒙有限公司案中确认为具有独立法人人格之后,其法人人格逐渐为一

些国家所承认。〔32〕我国现行的公司法第二章第三节也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形式——国有

独资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我国法律承认国有独资公司为公司法人,其本意是依照所有权与

经营管理权“两权分离原则”,把国有资产交给公司独立经营, 从而充分利用公司法人的活力与

机能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独资公司的一个明显弊端就是它极易被出资

股东控制与操纵从而丧失独立人格特性,倘若我国国有独资公司没有真正实现“两权分离”而

独立运营, 而是由其主管行政部门操纵干预,那么,这种行政附属物性质的国有独资公司无疑

就是对法人人格的滥用。因此,对这种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的行政性公司自应动用法人人格的否

认追究干预、操纵的行政部门的法律责任。对此,国务院 1990年 12月 12日《关于在清理整顿

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中适用国务院国发

〔1990〕68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 1987年也明文规定,倘若该公

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对外债务, 公司的业务主管部门或开办公司的呈报单位应负补充清偿责

任。〔33〕

(三)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无度操纵行为。母子公司是指彼此具有独立人格而又相互存在控

制与被控制关系的一种集团公司。我国公司法第 13条也确认了这种公司。母子公司虽然在法

律上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但在经济上却是一个在母公司的统一控制下的一个经营整体,所

以母公司往往为了整个公司集团的利益而滥用其控制权、支配权, 人为安排操纵母子公司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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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7年第 4期。

参见〔英〕R·E·G·佩林斯、A·杰弗里斯:《英国公司法》,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84年版,第 2页。

参见南振兴:《母子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河北法学》1995年第 4期。



之间的各种活动, 如逃税、逃债、破产等,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可以说,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操纵

是世界各国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焦点与重心,联邦德国 60%以上的否认法人人格案例均来自

于母子公司。〔34〕因此, 对于母公司无度操纵子公司规避法律义务或欺诈债权人的行为,应当揭

开法人的面纱,并在规定的情况里使母公司至少对子公司的某些债务和义务负责。笔者认为,

时机成熟时可在有关法条中规定如下内容: 母公司若直接或间接操纵子公司有违正常营业而

损害子公司利益时,或滥用公司法人形式逃避法律义务而有损债权人利益时,应对子公司由此

遭受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若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权人债务,债权人可越过子公司直接请求

母公司赔偿。母公司负责人和子公司的董事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为上述行为时,同母公司负连

带赔偿责任。

(四)自然人、合伙企业等非法人以挂靠方式以法人名义对外经营行为。这种挂靠实质上是

“拉大旗作虎皮”, 一方面以法人形式取信债权人进行欺诈交易,另一方面又享有国家赋予法人

的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因此应当否认这种企业法人的法人资格,使挂靠人与被挂靠企业

对外负无限连带责任, 以保护债权人利益。

(五)企业“脱壳”经营行为。所谓“企业脱壳经营”,是指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后,原企业主要

人、财、物与原亏损企业脱钩另行组成新的企业法人进行独立经营,原企业债务新企业不承担,

也即新设企业脱掉亏损法人这个“壳”而独立经营的一种企业运行方式。〔35〕我们认为, 企业脱

壳经营是一种典型的滥用法人人格以逃避原企业法人债务清偿责任的行为, 因此,对此应当将

新设立的企业法人资格予以否认,视新设企业法人与原亏损企业为一个法律主体,二者共同对

债权人负连带赔偿责任。

如同一般民事责任的承担有免责条款一样, 对于法人人格滥用行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

度也有例外, 这种例外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股东出于维护自己利益而主张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从法人人格否认是一种“严格责

任”意义上讲,它是对滥用法人人格行为人的制裁和对受害人的救济。因此,应当只有受害人有

权诉请司法机关对于特定法律关系中已丧失独立人格的法人人格予以否认。而公司股东作为

出资人,在实施滥用法人人格行为获得了法人人格确认所带来的利益或规避了法律义务之后,

为维护本身利益或回避法人人格存续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又主张否定法人人格,这显然有失法

人制度的公平、正义目的。既然股东通过自己的出资行为设立了公司法人,股东则必须承受所

设立的公司法人的法律后果,而不得为维护个人私利而于特定法律关系中主张公司人格的否

认,否则,法人人格的否认将会反过来成为对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奖励。因此,于此情形公司股

东不得主张公司人格的否认。例如,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发源地美国对Goldberg v . Friedm an 一

案的判决即如此。〔36〕依照案发时美国租赁控制法( Rent Control Regulat ion)的规定,不动产的

出租或受让人在租赁合同期限届满时,若承租人要求续约,出租人除非为了自己利益自己占有

不动产,否则不得拒绝,而本案被告 Go ldber g 买了一栋房产,但出于某种目的却将该房产登记

在自己握有全部股份的子公司名下, 被告Friedman 承租该房期满时,要求续租,而原告予以拒

绝。在诉讼中, 原告主张自己是该房产的真正所有人, 因此有权收回自用。但法院判决认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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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86Mis c. 983, 6 IN. Y. S . 2d 222(N .V .C . Mun. Ct . 1946) .

参见崔正军、范小娟:《企业脱壳经营的若干问题》,《人民司法》1994年第 6期。

参见克维特纳克特、绍维克尔和施特莱克尔合著的《商法和公司法》, 1988年德文版,第 253页。



照法律规定只有房产的所有权人有权收回己用,而本案争议的房产并非原告所有,而是属于独

立于原告的、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原告子公司所有。虽然原告与其子公司实质为一体,但原告

既然选择了其子公司为买受人, 原告就应承受由此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原告既然已经利用其子

公司的独立人格谋取了某种利益,法人制度的公平、正义价值不允许原告为收回房产谋取另一

种利益而主张予公司法人人格之否认。

(二)为避免他方先行违约给自己造成损失而规避合同义务的行为不适用法人人格的否

认。利用法人人格规避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是滥用法人人格行为,但由于这种规避约定义务行为

是合同守约方合法的自我救济, 因此,一般不能援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如在美国 Berry v. Oid

South Engraving co.一案中, 〔37〕被告 Old South 制版公司与原告工会订立劳工合同,规定了有

关雇佣工人的工作条件及劳动报酬问题,合同约定原告工会与其它公司签订的劳工合同条款

不得优于被告,但事后不久工会即与其他公司签订了优于被告公司的劳工合同,于是被告要求

原告变更合同条款以取得和其他公司同等的条件,但遭到原告的拒绝,于是被告利用原公司的

股东、财产和职员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而使原公司停业,以逃避原定的劳工合同的义务。对此,

原告工会以被告原公司违反合同而请求否认新公司人格并赔偿。但美国法院并没有适用法人

人格否认理论否认新公司的人格。因为被告的行为是自我救济,此时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将会导

致对被告的不公平。

(三)利用法人人格避税行为。避税行为手法很多,利用法人人格避税是其中之一。利用法

人人格避税性质上虽属滥用人人格行为,但由于这种行为由税法专门调整,且形成了一系列理

论,例如我国对母子公司通过内部交易转移定价逃避纳税义务行为就采取了一种“独立实体

论”方式调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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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2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实施细则》第 36、37、38条。

283 Mas s 441, 186N. E. 601( 1993) .


